花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
人力彈性調整特殊教育教師人力運用【加權計分】申請表
學校：              
特殊教育教師人力運用加權計分班型（單選）：□集中式特教班□分散式資源班□巡迴輔導班
	項次
	工作項目
	說明
（請依說明詳細填列）
	計分方式說明
	校內初評分數

	1
	協助鑑定相關工作
	擔任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委員
	請敘明擔任委員之特教教師姓名：

	1人加1分
	

	
	
	支援鑑輔會疑似鑑定安置區級心評分區審查工作
	請敘明支援教師姓名及支援梯次：

	1人加0.5分
	

	
	
	擔任心評教師培訓相關研習訓練講師
	請敘明講師姓名、研習名稱及日期：

	1人加0.2分
	

	
	
	支援鑑輔會資優鑑定個別智力測驗施測
	請敘明支援教師姓名及支援時間：

	1人加0.2分
	

	2
	協助資優相關業務
	設有資優班學校，特教組長編制於身障類班級（集中式特教班或資源班或巡迴班），實際協助辦理資優班相關業務
	請敘明特教組長姓名、編制班級，並列點說明實際辦理之工作內容：

	加0.5分
	

	
	
	編制於身障類班級（集中式特教班或資源班或巡迴班）之特教教師，實際協助校本資優教育方案相關業務
	請敘明協助方案之特教教師姓名、編制班級，並列點說明實際辦理之工作內容：

	加0.5分
	

	3
	協助教育處推動特教業務
	擔任本縣特教輔導團各分團輔導員
	請列點說明支援教師姓名及工作項目：

	1人加1分
	

	
	
	執行本縣特殊教育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研發計畫
	請敘明計畫名稱與內容：

	申請學校每校加1分
	

	
	
	承辦全國性特殊教育相關大型活動，（如：全國聽障學生夏令營）
	請敘明辦理活動名稱及時間：

	每一活動加1分
	

	
	
	協助本縣各項督導工作（如：課程計畫審查、IEP與IGP及課表督導等）
	請敘明辦理工作名稱及期程：

	每人加0.25分
	

	
	
	辦理本縣委辦臨時任務（如：課綱前導學校、課綱宣導種子講師等）
	請敘明辦理工作名稱及期程：

	每一任務加0.5分，不得超過2分
	

	4
	特教教師擔任特教業務承辦人（學校設有特教組長者免填）
	請敘明擔任承辦人之教師姓名：

	加1分
	

	校內初評總分
	

	核  章
	特教承辦人
	單位主管
	教務主任
	
	校長

	
	
	
	
	
	



